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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學務暨導師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1 年 4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20 分 

貳、地  點：行政大樓 3樓簡報室 

參、主 持 人：張仕麟主任                                紀錄：陳麗如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報告事項 

  一、校長報告： 

        今天會議著重的部分為未來學生的生活作息調整、校慶相關事宜，並請導師協助叮嚀學生

防疫工作應多加配合。 

  二、列席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 請多留意疫情的發展狀況，並跟同學宣導防疫相關事宜。 

2. 校外上課申請表已經製作完成，將請教學組放置於網頁，各班若有課程需要到校外上課

時，請提出申請。 

3. 請導師於考試前跟班上同學宣導，禁止學生在考試時攜帶行動裝置，包含穿戴式行動裝置。 

4. 班級教室物品(含電腦)使用的管理要做好，若發現有損壞之情形，請向總務處報修。 

 （二）總務處 

1. 班級花圃的整理，只有幾個班級提出要自行栽種，其餘的待廠商整理好之後，請導師提醒

學生記得澆水。 

2. 教學大樓經常有廁所堵塞的問題，將討論是否提出教學大樓廁所整修之計畫。 

3. 前陣子有學生反映天氣太熱，可否提早開冷氣；總務處基於節約用電及本校冷氣設備使用

收費及管理辦法規定，冷氣開放時間仍依規定 5月 1日起方能開始使用。倘同仁有相關建

議，請與總務處提出討論。 

  （三）輔導處：現在已到了高三同學上傳學習歷程檔案及自行勾選 pdf 檔案的時間，有聽聞學生

反映在學校不能做資料，所以要請假；請導師跟高三同學宣導，在學校是可以做資料，像

是早自習、午休時間、導師的彈性學習時間，上課時間不能做，除非任課老師同意。 

  （四）圖書館：無。 

三、學務處報告 

  （一）學務主任 

1. 有關教育部111年 3月 8日公告,自 8月 1日起早自習禁止考試,每週至少4天首節課到校

即可,本校擬兩個草案徵詢導師與學生意見,於校務會議通過後 8月 1日正式施行。 

2. 有關本校高三社團運作模式,擬作修正以符合教育相關規範,特此先與導師同仁說明。 

3. 近日即將召開教儲戶會議,如導師有發現家庭貧困或突遭變故需協助的學生,請於 4月 19

日前向訓育組幹事麗如提出申請。 

4. 4 月 30 日校慶園遊會經校慶工作籌備會議通過,除疫情突發禁令,否則仍如期舉行,本年度

不開放校外人士入校參加。僅邀請少數貴賓參加大會,受邀來賓需遵守防疫規定。 

園遊會是否辦理，經表決通過，校慶活動照常舉行，僅停辦園遊會活動。 

   【 方案一：園遊會高一、二均設攤：0票、 



2 

 

      方案二：園遊會小規模辦理，有意願設攤的班級設攤：9票、 

      方案三：不設園遊會攤位，其餘校慶活動均照常辦理：12 票】 

 

5. 有關性平事件,再次提醒各位導師,如有知悉疑似性平事件請務必立刻通知昱霖教官或性

平會執秘學務主任。 

6. 本學期自主學習仍有辦理與日本氣以沼高校三次視訊交流,另有韓國光州兩所高中洽談合

作課程,下學期還有印尼泗水學校與英語國家視訊課程交流,下學期自主學習場域說明。 

     7. 疫情目前仍相當嚴峻,請導師同仁協助督導相關防疫措施。因政策多變再請同仁諒解。 

  （二）教官室 

1. 請導師及任課老師於上課時確實點名，並將未到同學登記於點名簿上，以落實人員管制。 

2. 請導師賡續向所屬班級宣導，確實於放學前，檢查攜帶離校之物品，放學離開教室後，由

各班負責同學統一關鎖門窗；並將鑰匙繳回教官室，各班教室放學關鎖完畢後，除非必要，

不再開放進入教室內。 

3. 學期中如有發生學生父、母或監護人符合下列條件者：失蹤達六個月以上、入獄服刑或

非自願離職、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特殊災害受傷並住院、死亡者；以及學生

本人連續住院七日以上，請洽生輔組洽詢。 

4. 請假請於事發後一個月內完成請假程序，逾時將逕由生輔組視狀況酌予警告 1~2 次處分。 

5. 110-2 學期獎勵案上陳截止為 111 年 6 月 10 日為導師獎懲送件及評語完成，111 年 7 月 1

日 1700 時為 110 年度銷假截止日，敬請導師協助配合。 

6. 提案及討論： 

依據教育部國教署 111 年 3 月 29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34528 號，「學校修訂學生在校

作息時間相關規定自我檢核表」相關規定事項辦理。(檢核表如附件(略)) 

調整方向規劃如下： 

(1)原條文：新條文，擬每日皆改為 0800，學生遲到部分回歸課務登記，不另登記處分。  

   (決議事項) 

(2)午休時間縮短 20 分，同步第八節課提前於 1700 放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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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訓育組： 

        基於疫情因素考量，校慶活動經表決後，僅停辦園遊會活動，其餘校慶活動(如：社團成

果發表、師生球賽等)照常辦理。 

   (四) 體育組：無。 

  （五）衛生組 

因應疫情，從本學年度開始，請導師協助督導每日下午打掃時間的漂白水消毒，與團膳用

餐時需專人打菜。（每月團膳專人打菜表與漂白水消毒表請導師核章後，內服務股長交至

衛生組協行林柏興老師那） 

健康中心宣導 

1. 校醫看診時間 

(1)掛號時間:每週星期二、四、五中午 12:30-13:20 

(2)校醫看診不需健保卡且為免費，請老師們協助班會時宣導，健康中心亦會發通知單請班

長張貼公佈欄。 

ps:提醒各位老師:中午時段診所休診<除佳里奇美醫院急診>，學生中午如要請假外出就

醫，請老師記得提醒同學"診所休診"!避免讓同學多跑一趟! 

 

2. 學生平安保險 

(1) 今年仍由國泰人壽承保，申請方式:多元申請管道--可校園收件、國泰人員服務、至國

生活作息表-現行(附表一) 生活作息表-修訂擬案(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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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服務中心辦理。 

       (2) 起賠金 500 元，超過 500 元以上就理賠全額， 500 元以下不理賠: 
         ( 疾病:僅住院有理賠。意外:門診及住院皆有理賠。) 

住院醫療 

保險金 

超出每次住院自負額 500 元的部分，最高給付金額以 5 萬元為限(實

際支出之各項醫療費用，病房費部分每日以 1,000 元為限)。 

PS:需扣除不保事項(掛號費、診斷書費用、救護車費用、病房陪護或

指定醫師費用) 

傷害門診保

險金 

超出每一事故自負額 500 元的部分，最高給付金額以 5,000 元為限。 

PS:需扣除不保事項(掛號費、診斷書費用、救護車費用、病房陪護或

指定醫師費用) 

4. 衛教宣導： 

     (1) 洗手步驟: 

 

 

 

 

 

 

 

 

 

 

 

     (2) 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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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毒性腸胃炎: 

 

 

 

 

 

 

 

 

 

 

 

 

 

 

 

(4) 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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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痘: 

 

 

 

 

 

 

 

 

 

 

 

 

 

 

 

(6) 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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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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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要點 

 一、傷患處置： 

學生及教職員工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請在場人員立即將傷患送至健康

中心，如傷患不宜移動者，迅速報知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離事件現

場近者）到現場急救，如有心跳呼吸停止，在場人員立即施行ＣＰＲ等待救援。

事故現場如有繼續性之危險時，在兼顧救助者自身安全下，協助患者離開現場

或等待救援。 

二、通報： 

  (一)上課時間由任課老師，非上課時間由各班導師、輔導教官，體育班教練或

在場學生立即通報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健康中心分機：249；學

務處分機：240、243；教官室分機：250~252） 

 (二)需緊急醫療救護者同時通報 119，報知災害發生地址、種類、範圍及傷病 

        患情況。 

    (三)導師、輔導教官瞭解情況後，會同學務處或教官室與傷患家長取得連繫。 

    (四)啟動「校園事件危機處理小組」，依本校校園事件處理實施要點規定通報。 

 

三、健康中心護理師於送醫前之緊急照護與送醫處置 

    1、進行急救處置及檢傷分類： 

   (1)初級評估：生命徵象評估及維持。 

   (2)二度評估：身體狀況評估。 

   (3)進行相關急救並啟動 119 緊急醫療系統。 

           2、衛生組長協助急救，生輔組及輔導教官協助通知家長、導師。 

           3、校護隨同救護車護送學生就醫時，健康中心由代理人(衛生組長)進駐

代理，護理師至醫院後，若家長無法於一小時內到達醫院者，應通知

導師或輔導教官至醫院接替護理師直至家長到達醫院。 



9 

 

四、傷患護送就醫人員安排流程： 

 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頇送醫但未達頇救護車護送時： 

          1、由護理師護或生輔組先聯絡家長，請家長前來帶同學就醫。 

          2、若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頇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程車或自備交通工具

護送就醫，護送人員次序為：導師→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衛生組長

→生輔組長→訓育組長→體育組長→主任教官→學務主任。  

          3、若為體育班學生，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頇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程車

或自備交通工具護送就醫，護送人員次序為：教練→導師→輔導教官

或其他教官→衛生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體育組長→主任教官

→學務主任。 

          4、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頇聯絡救護車，但未達重大傷病導致

意識不清或昏迷時，護送人員順序同上。 

          5、有立即性或繼續性傷害或危及生命之虞情況頇聯絡救護車，且為重大

傷病導致意識不清或昏迷外生命危險或特殊情況，經護理師到場急救

並立即聯絡 119， 由護理師陪同送醫。 

    

五、其他事務： 

  1.傷患送醫急用經費及護送傷患人員之交通津貼由校內總務處零用金臨時支

應，護送人員校方支付之費用，若為醫學中心支付 500 元整，鄰近診所及

醫院則為 200 元整。 

  2.送醫經費之預支與歸還手續由健康中心辦理，因特殊原因該款項無法收回

歸還時，頇檢據簽陳校長同意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3.導師、輔導教官、輔導室協助傷患學生及其同學後續身心輔導事項。 

       4.健康中心應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並定期檢討，登錄內容包含傷

病種類、發生時間、地點及緊急處理過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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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無。 

 

柒、臨時動議：無。 

 

捌、意見交流： 

    有關下學年生活作息調整之意向調查：  

    方案一：5天早自習全部取消：3票 

    方案二：維持一天朝會升旗：10票 

 

玖、散會：下午 3時 25 分。 


